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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 迎接验收
天山落实创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

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恢复开放

第二届“飞天之音”歌唱大赛
开始报名啦

天山路街道第二届“飞天之音”歌唱大赛将于
5 月 29 日—6 月 27 日开启报名，6 月 28 日开赛。
本次歌唱大赛将分别面向社区居民、 社区单位职
工以及社区企业白领，组织三场先锋对决；通过网
络海选与现场复赛，选拔表现优异的 12 名选手入
围总决赛；总决赛将通过“亮音”直播平台进行全
程直播，届时将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
等奖 3 名以及优胜奖若干名。

参赛对象及要求：
生活、学习、工作在天山路街道辖区内的各类

人群；自选曲目，形式不限（通俗、民族、美声等），
鼓励原创；演唱内容积极向上，弘扬社会正能量。

比赛流程：
1、网络海选阶段。参赛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

进行在线报名，并上传音频资料到邮箱
24722340@qq.com，音频时间控制在 1 分钟左
右。经专业评委打分后，各组别选取 30名选手参
加现场复赛。
2、现场复赛阶段。各组复赛选手按照姓氏笔

画决定出场顺序；清唱或自备伴奏演唱，曲目自
选，时间不超过 3分钟；经三位评委综合评判，以
分数从高到低确定名次，各组别前 4 名进入总决
赛；复赛结果将在“长宁天山”微信公众号公布。
3、现场总决赛。参赛选手以抽签决定出场顺

序；三位专业评委从演唱水平、表演形式、舞台表
现等方面综合评判；按照分数由高到低确定名次，
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以及
优胜奖若干名；总决赛过程将通过“亮音”直播平
台进行全程直播；获奖人员名单将在“长宁天山”
微信公众号公布。

报名咨询电话：
代老师：021-62414512（8:30-17:00）
钟老师：13916036678

注意事项：报名成功后，请录制一段一分钟左
右的未经后期制作的音频（建议清唱，如果有伴
奏，伴奏音量不得盖过人声）发送到电子邮箱
（24722340@qq.com）。邮件标题格式为报名成
功后的报名号+姓名。

2020年， 是长宁区创建第四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验收之年， 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区委、 区政府关于创建国家
第四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工作要

求，天山路街道结合实际，聚焦创建，围绕
夯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积极打造 1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各部门的协同合
作

成立以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为双组长的街道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实地检查组、资源保障组、创建宣传组三个
工作推进组，形成领导小组统筹抓，各推进
小组牵头抓，各职能科室具体抓，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领导
小组工作会议，对创建工作遇到的问题进
行研究、推进。加强对各点位的联系联络和
指导，确保上传下达，信息通畅，各项创建
要求及时落地。制定了《天山路街道贯彻落
实长宁区创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工作方案》，形成全社区共同参与
的创建工作格局。

2.注重分类指导，确保创建要求及时有
效落地

街道党工委会议、主任办公会议专门
组织了创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集体学习会，集体学习相关创建要
求和精神，会上街道主要领导对创建工作
提出要求；分管领导胡扬在全体科级干部、

中心、居委会负责人参加的每周例会上传
达了长宁区召开创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以及
就创建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组织召开了居
委会文教干部工作培训会，对第四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实地情况逐项分
析，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指导各居委会查漏
补缺，将整改工作落细落实。邀请文旅局领
导和专家实地到居民区点位，对活动室的
打造进行专业辅导；强调一对一实地指导，
规范实地走访指导机制，规定每周五下午
都由分管领导带队，科室相关同志集体到
具体点位进行一对一指导。

3.加大有效宣传，提升群众的知晓度和
满意度

天山路街道统筹利用沿街海报、居民
区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尽快形成强
大的宣传舆论，营造全社区共同参与的热
烈氛围。
在举办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群文活动

同时，加大创建工作的宣传，确保创建工作
入脑入心；注重总结、提炼创建工作中好的
经验和做法，收集、整理创建工作中的先进
典型和案例，并将作及时宣传报道，扩大创
建工作影响力。

（街道社区服务办）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因时因势优化调
整防控策略举措”的要求，本着有利于社区
为老服务的生活秩序。 天山路街道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天山四村 122 号 3 号楼 1
楼） 在确保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5
月 25 日起，各类服务功能有序恢复开放。

1.理发服务
采取预约制，每周一上午 9:00-11:

00，老人持预约券理发，每次限额 10名。将
原 402室项目安排至 1楼理发室，每天安
排一名志愿者服务。志愿者在开展各自项
目服务的同时，负责登记有理发需求的老
人信息，发放下一周理发预约券。（预约咨
询电话：62281357）

2.医疗服务
接诊期间采取预约制，并严格落实疫

情期间各项防控措施，遵守各项消毒隔离
制度，一人一诊室，其他就诊人员请有序安
坐在走廊上设置的等候区里。
⑴周云英医生，每周四上午 8:30-11:30）

⑵董萍医生，每周二下午 14:00-17:00）
3.助餐（堂食）服务
为避免自带餐盒在取餐过程中造成交

叉感染，中心统一免费提供一次性餐盒。在
餐厅空间达到饱和的情况下，请购餐人员
取餐后自行外带回家。
堂食时间：第一批 10:00-11:15；第二

批 11:15-12:00
预约咨询电话：62290266
4.日托服务
⑴入托安置：日托开放时间暂定于六

月初，实行轮流入托模式，将现有入托老人
分批安排好指定日期（例如：一、三、五）到
中心，开展日常活动时将人员分别安置在
阅览室和活动室，避免人员聚集在同一个
房间内，后期将根据防疫形式逐步恢复原
先模式。
⑵防疫措施：日托长者每日入托前进

行测量体温、手部消毒、物品消毒等防疫措
施，严格遵循防疫规定，做到有效分隔。

5.长者照护
长者照护继续做好内部防疫措施，在

完成入住率同时完成安全照护。
⑴长者入住：通过家属提交承诺书、两

周内医院体检报告书、试住期观察等方式，
确保新入住长者无发热等症状。同时密切
跟踪新入住长者日常生活及体温测试，包
括体征状态等，若是体温有异常立刻送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确保有序管理，疏
而不漏。
⑵家属探视：家属探视需提前向机构

预约。中心在公共区域设专门探视点，做好
探视家属的体温测量和消毒工作，全程戴
口罩并保持和长者的安全距离，单次探视
最多2人前往，减少人员聚集。对于可以自
主活动或协助移动的老人，家属应在公共
区域的探视场所进行探视。如需进入老人
居室，应控制一间居室内同时进入的人数。
未经允许，探视人员不得进入其他区域。

（街道社区服务办）

长宁区人民政府长宁区人民武装部征兵命令（节选）
一、征集时间
按照上海市政府、上海警备区通知要

求，全市征兵工作从 8月 1日全面展开，9
月 10 日开始起运新兵，9 月 30 日征兵结
束。各区新兵起运的具体时间，由市政府征
兵办与部队商定。
二、征集对象
征集的男青年，为高中（含职高、中专、

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以大学生
为重点征集对象，优先批准高学历青年入
伍，优先批准大学毕业生和理工类大学生
入伍。2020 年已被普通高校录取及正在普
通高校就学的学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也应
当征集。
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和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
生，优先征集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全日制
毕业生。
在抢险救援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

出的优秀青年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
入伍。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
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符合条件的，
应当优先批准入伍。

三、征集年龄
男青年为 2020 年年满 18至 22周岁，

普通高校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女青年为
2020 年年满 18至 22周岁。
四、征集条件
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

政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
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五、征集办法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和直

属局（公司）等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在
职适龄员工，分别在就读学校和就业单位
的归属区应征；其他适龄公民，在本人常住
户籍所在地的区应征；非本市常住户籍但
经常居住地在本市且取得上海市居住证 3
年以上的，可以在经常居住地的区应征。应
征公民经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合格并符合
其他征集条件的，由应征地的区政府征兵
办批准入伍。批准入伍的时间，统一填写为
2020 年 9月 1 日。新兵的军龄从 2020 年
9月 1日起算。
女兵征集，在市政府征兵办统一安排

和指导下，由区政府征兵办组织做好宣传
发动、网上应征报名、初检初考、预征对象

确定、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政治考核
和走访调查、网上信息确认、公示等工作。
在审批定兵前，由市政府征兵办统一组织
身体复查和政治复审。审定新兵工作，由
市、区政府征兵办共同集中组织实施。
六、征集进度
全区征兵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工作阶段。8 月 1 日前，完

成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预征
对象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走访调查和预
定新兵等工作；做好全面展开征兵工作的
各项准备。（二）体检政考阶段。8月 15 日
前，完成社会应征青年体格检查、政治考
核和走访调查，完成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和
应届毕业生预定新兵身体复查、政治复
审。（三）审批定兵阶段。9月 3 日前，完成
应征青年审批定兵工作，公布新兵名单，
开展役前教育训练，整理交接新兵档案，
发放入伍通知书。（四）新兵运输阶段。9
月 10 日至 30 日，组织运送新兵。（五）工
作总结阶段。9月 30 日前，区政府征兵办
进行年度征兵工作总结，梳理经验做法，
分析问题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并上报市政
府征兵办。


